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27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泳豪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

2289號），被告於本院審理時為有罪之陳述，本院認宜改以簡易

判決處刑（113年度易字第3563號），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林泳豪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緩刑期間內，

依執行檢察官之命令，向指定之公庫支付新臺幣拾貳萬元。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之

自白、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3年12月31日中市都政字第1

130298535號函，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如附件）之記

載。

二、論罪科刑之理由：

(一)核被告被告林泳豪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

業務上登載不實之文書罪及同法第214條之明知為不實之事

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罪。被告就登載

不實於業務上之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其業務上登載不實文

書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

收，不另論罪。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行使業務上登

載不實文書、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

掌公文書之2罪，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情節較重之明知為

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罪處斷

（刑法第214條之法定刑及同法第216條、第215條依業務登

載不實文書之規定處斷之法定刑，均同為「3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且上開罰金刑依刑法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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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法第1條之1第1項之規定，其單位均同為新臺幣；惟本院

酌以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及刑

法第214條之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

掌公文書罪，二者所保護之文書正確性，一為業務上之文

書，另一則為公務員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衡以其法益輕

重，自以觸犯刑法第214條所定與公眾有關之使公務員登載

於職務上所掌公文書所足以致生損害之侵害性情節為重，故

認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名，應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

從一情節較重之刑法第214條之明知為不實事項而使公務員

登載於職務上所掌公文書罪處斷，附為敘明）。

(二)爰審酌被告⑴前無刑案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

表在卷可參；⑵未在建物之檢查紀錄表簡圖標示1樓之昇降

設備，且在安全檢查報告書之「升降機間」檢查簽證類別及

項目，勾選檢查結果為「免檢討」，再持該份建築物防火避

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書及相關文件向臺中市都市發展

局行使，損害該局審核建築物之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申

報是否合格之正確性；⑶犯後終能坦認犯行之態度，量處如

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三)被告前無犯罪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字在卷

可佐，本院審酌其因一時失慮，致觸犯本件刑章，且於犯後

已坦承犯行，顯見被告有所悔悟，信其經此偵、審程序及科

刑之教訓後，應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本院認對被

告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併予諭知緩刑2年，以

啟自新，並命被告於緩刑期間內，依執行檢察官之命令，向

指定之公庫支付新臺幣12萬元，以修復被告犯行對法秩序之

破壞，並使被告能戒慎行為、預防再犯。

三、適用之法律：　　

(一)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2項。

(二)刑法第216條、第215條、第214條、第55條、第41條第1項前

段、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4款。

(三)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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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

狀（應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十三庭　法　官　林德鑫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鄭詠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4條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

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

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

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

萬5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32289號

　　被　　　告　林泳豪　男　60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等因偽造文書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

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泳豪為泳豪建築師事務所之建築師，於民國111年7月1日

至同年8月22日，受申報人賴瑞珠委任，前往臺中市○○區

○○○○○街00號「皇家堡華夏」（檢查登記碼：Z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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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進行111年度之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

時，明知該建物1樓設有昇降設備且未取得使用許可，惟為

使「皇家堡華夏」通過安全檢查，竟基於使行使業務上登載

不實文書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未在建物之檢查紀錄

表簡圖標示1樓之昇降設備，且在安全檢查報告書之「昇降

機間」檢查簽證類別及項目，勾選檢查結果為「免檢討」，

再於111年8月22日，持該份不實內容之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

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書及相關文件向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承辦人員行使，致不知情之承辦人員誤認「皇家堡華夏」並

無昇降設備，經書面審核檢查項目認皆符合規定後，於111

年9月7日，據以審核該建物之111年建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

查核合格，並將上開內容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生

損害於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審核建築物之防火避難設施與

設備安全申報是否合格之正確性。嗣經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

局人員於112年4月24日，前往「皇家堡華夏」進行聯合稽查

時，始發現該建物設有昇降設備，惟無使用許可證等情事，

因而查得上情。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函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林泳豪於本署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於111年間，前往「皇家堡華夏」進行建築物防火避

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時，發現「皇家堡華夏」有設置電

梯使用，惟仍在安全檢查報告書之「昇降機間」檢查簽證

類別及項目，勾選檢查結果為「免檢討」，且持該份建築

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書及相關文件向臺中

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申報，並經查核合格，准予備查等事

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公務員登載不實及行使業務上登載不

實文書等犯行，辯稱：伊去檢查時就有要他們封起來不可

以繼續使用電梯，伊是等他們把電梯封起來後再去複檢，

確認電梯已無使用才去申報，伊認為伊已經完成應盡的義

務，是他們在伊申報完成後又恢復電梯使用，還遇到市政

府的聯合稽查云云。

2 證人即「皇家堡華夏」所有權人賴

瑞珠於本署偵查中之證述。　　　

　

證人賴瑞珠於111年間，委任被告為「皇家堡華夏」進行

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且被告前往檢查

時，知悉「皇家堡華夏」有設置電梯使用，惟電梯並無使

用許可等事實。

3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2年10月30 「皇家堡華夏」於112年4月24日14時20分許，經臺中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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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被告林泳豪所為，係犯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

及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等罪嫌。被

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

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情節較重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處

斷。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1　　日

　　　　　　　　　　　　 　　　檢　察　官　謝怡如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2　　日

　　　　　　　　　　　　　　　 書　記　官　張智翔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4條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

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

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

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

萬5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日中市都政字第1120241806號函及

檢附之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辦理

興中街是故類似建物公共安全專案

稽核表1份、現場稽核照片4張。

府都市發展局人員稽查發現現場有設置昇降設備，但無使

用許可證之事實。

4 「皇家堡華夏」111年之建築物防火

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書1

份。

被告未在該建物之檢查紀錄表簡圖標示1樓之昇降設備，

且在安全檢查報告書之「昇降機間」檢查簽證類別及項

目，勾選檢查結果為「免檢討」等事實。

5 被告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檢

查人員許可證影本1紙。

被告為建築師，於109年9月3日，經內政部認可為建築物

防火避難設施、設備安全類檢查及簽證之檢查人員。

6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1年9月7日

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

查申報結果通知書影本1紙。

「皇家堡華夏」於111年9月7日，經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

局查核認定合格，準予備查之事實。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04

05

06

07

08

09

10

(續上頁)

第五頁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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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27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泳豪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2289號），被告於本院審理時為有罪之陳述，本院認宜改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易字第3563號），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林泳豪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緩刑期間內，依執行檢察官之命令，向指定之公庫支付新臺幣拾貳萬元。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3年12月31日中市都政字第1130298535號函，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如附件）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之理由：
(一)核被告被告林泳豪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之文書罪及同法第214條之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罪。被告就登載不實於業務上之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其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公文書之2罪，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情節較重之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罪處斷（刑法第214條之法定刑及同法第216條、第215條依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規定處斷之法定刑，均同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且上開罰金刑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之規定，其單位均同為新臺幣；惟本院酌以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及刑法第214條之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公文書罪，二者所保護之文書正確性，一為業務上之文書，另一則為公務員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衡以其法益輕重，自以觸犯刑法第214條所定與公眾有關之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公文書所足以致生損害之侵害性情節為重，故認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名，應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情節較重之刑法第214條之明知為不實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公文書罪處斷，附為敘明）。
(二)爰審酌被告⑴前無刑案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⑵未在建物之檢查紀錄表簡圖標示1樓之昇降設備，且在安全檢查報告書之「升降機間」檢查簽證類別及項目，勾選檢查結果為「免檢討」，再持該份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書及相關文件向臺中市都市發展局行使，損害該局審核建築物之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申報是否合格之正確性；⑶犯後終能坦認犯行之態度，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三)被告前無犯罪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字在卷可佐，本院審酌其因一時失慮，致觸犯本件刑章，且於犯後已坦承犯行，顯見被告有所悔悟，信其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之教訓後，應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本院認對被告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併予諭知緩刑2年，以啟自新，並命被告於緩刑期間內，依執行檢察官之命令，向指定之公庫支付新臺幣12萬元，以修復被告犯行對法秩序之破壞，並使被告能戒慎行為、預防再犯。
三、適用之法律：　　
(一)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2項。
(二)刑法第216條、第215條、第214條、第55條、第41條第1項前段、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4款。
(三)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十三庭　法　官　林德鑫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鄭詠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4條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32289號
　　被　　　告　林泳豪　男　60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等因偽造文書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
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泳豪為泳豪建築師事務所之建築師，於民國111年7月1日至同年8月22日，受申報人賴瑞珠委任，前往臺中市○○區○○○○○街00號「皇家堡華夏」（檢查登記碼：Z0000000
　　0000）進行111年度之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時，明知該建物1樓設有昇降設備且未取得使用許可，惟為使「皇家堡華夏」通過安全檢查，竟基於使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未在建物之檢查紀錄表簡圖標示1樓之昇降設備，且在安全檢查報告書之「昇降機間」檢查簽證類別及項目，勾選檢查結果為「免檢討」，再於111年8月22日，持該份不實內容之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書及相關文件向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承辦人員行使，致不知情之承辦人員誤認「皇家堡華夏」並無昇降設備，經書面審核檢查項目認皆符合規定後，於111年9月7日，據以審核該建物之111年建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查核合格，並將上開內容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生損害於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審核建築物之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申報是否合格之正確性。嗣經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人員於112年4月24日，前往「皇家堡華夏」進行聯合稽查時，始發現該建物設有昇降設備，惟無使用許可證等情事，因而查得上情。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函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林泳豪於本署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於111年間，前往「皇家堡華夏」進行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時，發現「皇家堡華夏」有設置電梯使用，惟仍在安全檢查報告書之「昇降機間」檢查簽證類別及項目，勾選檢查結果為「免檢討」，且持該份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書及相關文件向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申報，並經查核合格，准予備查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公務員登載不實及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等犯行，辯稱：伊去檢查時就有要他們封起來不可以繼續使用電梯，伊是等他們把電梯封起來後再去複檢，確認電梯已無使用才去申報，伊認為伊已經完成應盡的義務，是他們在伊申報完成後又恢復電梯使用，還遇到市政府的聯合稽查云云。



		2

		證人即「皇家堡華夏」所有權人賴瑞珠於本署偵查中之證述。　　　　

		證人賴瑞珠於111年間，委任被告為「皇家堡華夏」進行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且被告前往檢查時，知悉「皇家堡華夏」有設置電梯使用，惟電梯並無使用許可等事實。



		3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2年10月30日中市都政字第1120241806號函及檢附之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辦理興中街是故類似建物公共安全專案稽核表1份、現場稽核照片4張。

		「皇家堡華夏」於112年4月24日14時20分許，經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人員稽查發現現場有設置昇降設備，但無使用許可證之事實。



		4

		「皇家堡華夏」111年之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書1份。

		被告未在該建物之檢查紀錄表簡圖標示1樓之昇降設備，且在安全檢查報告書之「昇降機間」檢查簽證類別及項目，勾選檢查結果為「免檢討」等事實。



		5

		被告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檢查人員許可證影本1紙。

		被告為建築師，於109年9月3日，經內政部認可為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設備安全類檢查及簽證之檢查人員。



		6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1年9月7日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結果通知書影本1紙。

		「皇家堡華夏」於111年9月7日，經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查核認定合格，準予備查之事實。







二、核被告林泳豪所為，係犯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及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等罪嫌。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情節較重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處斷。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1　　日
　　　　　　　　　　　　 　　　檢　察　官　謝怡如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2　　日
　　　　　　　　　　　　　　　 書　記　官　張智翔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4條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27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泳豪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
2289號），被告於本院審理時為有罪之陳述，本院認宜改以簡易
判決處刑（113年度易字第3563號），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林泳豪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緩刑期間內，
依執行檢察官之命令，向指定之公庫支付新臺幣拾貳萬元。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之
    自白、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3年12月31日中市都政字第1
    130298535號函，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如附件）之記載
    。
二、論罪科刑之理由：
(一)核被告被告林泳豪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
    業務上登載不實之文書罪及同法第214條之明知為不實之事
    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罪。被告就登載
    不實於業務上之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其業務上登載不實文
    書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
    收，不另論罪。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行使業務上登
    載不實文書、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
    掌公文書之2罪，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情節較重之明知為
    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罪處斷（
    刑法第214條之法定刑及同法第216條、第215條依業務登載
    不實文書之規定處斷之法定刑，均同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且上開罰金刑依刑法施行
    法第1條之1第1項之規定，其單位均同為新臺幣；惟本院酌
    以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及刑法
    第214條之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
    公文書罪，二者所保護之文書正確性，一為業務上之文書，
    另一則為公務員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衡以其法益輕重，自
    以觸犯刑法第214條所定與公眾有關之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
    上所掌公文書所足以致生損害之侵害性情節為重，故認被告
    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名，應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情
    節較重之刑法第214條之明知為不實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
    職務上所掌公文書罪處斷，附為敘明）。
(二)爰審酌被告⑴前無刑案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
    表在卷可參；⑵未在建物之檢查紀錄表簡圖標示1樓之昇降設
    備，且在安全檢查報告書之「升降機間」檢查簽證類別及項
    目，勾選檢查結果為「免檢討」，再持該份建築物防火避難
    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書及相關文件向臺中市都市發展局
    行使，損害該局審核建築物之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申報
    是否合格之正確性；⑶犯後終能坦認犯行之態度，量處如主
    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三)被告前無犯罪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字在卷
    可佐，本院審酌其因一時失慮，致觸犯本件刑章，且於犯後
    已坦承犯行，顯見被告有所悔悟，信其經此偵、審程序及科
    刑之教訓後，應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本院認對被
    告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併予諭知緩刑2年，以
    啟自新，並命被告於緩刑期間內，依執行檢察官之命令，向
    指定之公庫支付新臺幣12萬元，以修復被告犯行對法秩序之
    破壞，並使被告能戒慎行為、預防再犯。
三、適用之法律：　　
(一)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2項。
(二)刑法第216條、第215條、第214條、第55條、第41條第1項前
    段、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4款。
(三)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
    狀（應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十三庭　法　官　林德鑫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鄭詠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4條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
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
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
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
萬5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32289號
　　被　　　告　林泳豪　男　60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等因偽造文書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
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泳豪為泳豪建築師事務所之建築師，於民國111年7月1日
    至同年8月22日，受申報人賴瑞珠委任，前往臺中市○○區○○○
    ○○街00號「皇家堡華夏」（檢查登記碼：Z0000000
　　0000）進行111年度之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
    時，明知該建物1樓設有昇降設備且未取得使用許可，惟為
    使「皇家堡華夏」通過安全檢查，竟基於使行使業務上登載
    不實文書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未在建物之檢查紀錄
    表簡圖標示1樓之昇降設備，且在安全檢查報告書之「昇降
    機間」檢查簽證類別及項目，勾選檢查結果為「免檢討」，
    再於111年8月22日，持該份不實內容之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
    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書及相關文件向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承辦人員行使，致不知情之承辦人員誤認「皇家堡華夏」並
    無昇降設備，經書面審核檢查項目認皆符合規定後，於111
    年9月7日，據以審核該建物之111年建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
    查核合格，並將上開內容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生
    損害於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審核建築物之防火避難設施與
    設備安全申報是否合格之正確性。嗣經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
    局人員於112年4月24日，前往「皇家堡華夏」進行聯合稽查
    時，始發現該建物設有昇降設備，惟無使用許可證等情事，
    因而查得上情。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函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林泳豪於本署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於111年間，前往「皇家堡華夏」進行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時，發現「皇家堡華夏」有設置電梯使用，惟仍在安全檢查報告書之「昇降機間」檢查簽證類別及項目，勾選檢查結果為「免檢討」，且持該份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書及相關文件向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申報，並經查核合格，准予備查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公務員登載不實及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等犯行，辯稱：伊去檢查時就有要他們封起來不可以繼續使用電梯，伊是等他們把電梯封起來後再去複檢，確認電梯已無使用才去申報，伊認為伊已經完成應盡的義務，是他們在伊申報完成後又恢復電梯使用，還遇到市政府的聯合稽查云云。 2 證人即「皇家堡華夏」所有權人賴瑞珠於本署偵查中之證述。　　　　 證人賴瑞珠於111年間，委任被告為「皇家堡華夏」進行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且被告前往檢查時，知悉「皇家堡華夏」有設置電梯使用，惟電梯並無使用許可等事實。 3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2年10月30日中市都政字第1120241806號函及檢附之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辦理興中街是故類似建物公共安全專案稽核表1份、現場稽核照片4張。 「皇家堡華夏」於112年4月24日14時20分許，經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人員稽查發現現場有設置昇降設備，但無使用許可證之事實。 4 「皇家堡華夏」111年之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書1份。 被告未在該建物之檢查紀錄表簡圖標示1樓之昇降設備，且在安全檢查報告書之「昇降機間」檢查簽證類別及項目，勾選檢查結果為「免檢討」等事實。 5 被告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檢查人員許可證影本1紙。 被告為建築師，於109年9月3日，經內政部認可為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設備安全類檢查及簽證之檢查人員。 6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1年9月7日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結果通知書影本1紙。 「皇家堡華夏」於111年9月7日，經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查核認定合格，準予備查之事實。 
二、核被告林泳豪所為，係犯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
    及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等罪嫌。被
    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
    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情節較重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處
    斷。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1　　日
　　　　　　　　　　　　 　　　檢　察　官　謝怡如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2　　日
　　　　　　　　　　　　　　　 書　記　官　張智翔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4條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
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
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
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
萬5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27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泳豪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2289號），被告於本院審理時為有罪之陳述，本院認宜改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易字第3563號），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林泳豪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緩刑期間內，依執行檢察官之命令，向指定之公庫支付新臺幣拾貳萬元。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3年12月31日中市都政字第1130298535號函，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如附件）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之理由：
(一)核被告被告林泳豪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之文書罪及同法第214條之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罪。被告就登載不實於業務上之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其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公文書之2罪，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情節較重之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罪處斷（刑法第214條之法定刑及同法第216條、第215條依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規定處斷之法定刑，均同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且上開罰金刑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之規定，其單位均同為新臺幣；惟本院酌以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及刑法第214條之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公文書罪，二者所保護之文書正確性，一為業務上之文書，另一則為公務員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衡以其法益輕重，自以觸犯刑法第214條所定與公眾有關之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公文書所足以致生損害之侵害性情節為重，故認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名，應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情節較重之刑法第214條之明知為不實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公文書罪處斷，附為敘明）。
(二)爰審酌被告⑴前無刑案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⑵未在建物之檢查紀錄表簡圖標示1樓之昇降設備，且在安全檢查報告書之「升降機間」檢查簽證類別及項目，勾選檢查結果為「免檢討」，再持該份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書及相關文件向臺中市都市發展局行使，損害該局審核建築物之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申報是否合格之正確性；⑶犯後終能坦認犯行之態度，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三)被告前無犯罪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字在卷可佐，本院審酌其因一時失慮，致觸犯本件刑章，且於犯後已坦承犯行，顯見被告有所悔悟，信其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之教訓後，應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本院認對被告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併予諭知緩刑2年，以啟自新，並命被告於緩刑期間內，依執行檢察官之命令，向指定之公庫支付新臺幣12萬元，以修復被告犯行對法秩序之破壞，並使被告能戒慎行為、預防再犯。
三、適用之法律：　　
(一)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2項。
(二)刑法第216條、第215條、第214條、第55條、第41條第1項前段、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4款。
(三)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十三庭　法　官　林德鑫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鄭詠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4條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32289號
　　被　　　告　林泳豪　男　60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等因偽造文書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
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泳豪為泳豪建築師事務所之建築師，於民國111年7月1日至同年8月22日，受申報人賴瑞珠委任，前往臺中市○○區○○○○○街00號「皇家堡華夏」（檢查登記碼：Z0000000
　　0000）進行111年度之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時，明知該建物1樓設有昇降設備且未取得使用許可，惟為使「皇家堡華夏」通過安全檢查，竟基於使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未在建物之檢查紀錄表簡圖標示1樓之昇降設備，且在安全檢查報告書之「昇降機間」檢查簽證類別及項目，勾選檢查結果為「免檢討」，再於111年8月22日，持該份不實內容之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書及相關文件向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承辦人員行使，致不知情之承辦人員誤認「皇家堡華夏」並無昇降設備，經書面審核檢查項目認皆符合規定後，於111年9月7日，據以審核該建物之111年建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查核合格，並將上開內容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生損害於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審核建築物之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申報是否合格之正確性。嗣經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人員於112年4月24日，前往「皇家堡華夏」進行聯合稽查時，始發現該建物設有昇降設備，惟無使用許可證等情事，因而查得上情。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函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林泳豪於本署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於111年間，前往「皇家堡華夏」進行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時，發現「皇家堡華夏」有設置電梯使用，惟仍在安全檢查報告書之「昇降機間」檢查簽證類別及項目，勾選檢查結果為「免檢討」，且持該份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書及相關文件向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申報，並經查核合格，准予備查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公務員登載不實及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等犯行，辯稱：伊去檢查時就有要他們封起來不可以繼續使用電梯，伊是等他們把電梯封起來後再去複檢，確認電梯已無使用才去申報，伊認為伊已經完成應盡的義務，是他們在伊申報完成後又恢復電梯使用，還遇到市政府的聯合稽查云云。



		2

		證人即「皇家堡華夏」所有權人賴瑞珠於本署偵查中之證述。　　　　

		證人賴瑞珠於111年間，委任被告為「皇家堡華夏」進行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且被告前往檢查時，知悉「皇家堡華夏」有設置電梯使用，惟電梯並無使用許可等事實。



		3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2年10月30日中市都政字第1120241806號函及檢附之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辦理興中街是故類似建物公共安全專案稽核表1份、現場稽核照片4張。

		「皇家堡華夏」於112年4月24日14時20分許，經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人員稽查發現現場有設置昇降設備，但無使用許可證之事實。



		4

		「皇家堡華夏」111年之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書1份。

		被告未在該建物之檢查紀錄表簡圖標示1樓之昇降設備，且在安全檢查報告書之「昇降機間」檢查簽證類別及項目，勾選檢查結果為「免檢討」等事實。



		5

		被告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檢查人員許可證影本1紙。

		被告為建築師，於109年9月3日，經內政部認可為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設備安全類檢查及簽證之檢查人員。



		6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1年9月7日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結果通知書影本1紙。

		「皇家堡華夏」於111年9月7日，經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查核認定合格，準予備查之事實。







二、核被告林泳豪所為，係犯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及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等罪嫌。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情節較重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處斷。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1　　日
　　　　　　　　　　　　 　　　檢　察　官　謝怡如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2　　日
　　　　　　　　　　　　　　　 書　記　官　張智翔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4條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27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泳豪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2289號），被告於本院審理時為有罪之陳述，本院認宜改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易字第3563號），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林泳豪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緩刑期間內，依執行檢察官之命令，向指定之公庫支付新臺幣拾貳萬元。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3年12月31日中市都政字第1130298535號函，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如附件）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之理由：
(一)核被告被告林泳豪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之文書罪及同法第214條之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罪。被告就登載不實於業務上之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其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公文書之2罪，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情節較重之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罪處斷（刑法第214條之法定刑及同法第216條、第215條依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規定處斷之法定刑，均同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且上開罰金刑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之規定，其單位均同為新臺幣；惟本院酌以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及刑法第214條之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公文書罪，二者所保護之文書正確性，一為業務上之文書，另一則為公務員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衡以其法益輕重，自以觸犯刑法第214條所定與公眾有關之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公文書所足以致生損害之侵害性情節為重，故認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名，應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情節較重之刑法第214條之明知為不實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公文書罪處斷，附為敘明）。
(二)爰審酌被告⑴前無刑案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⑵未在建物之檢查紀錄表簡圖標示1樓之昇降設備，且在安全檢查報告書之「升降機間」檢查簽證類別及項目，勾選檢查結果為「免檢討」，再持該份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書及相關文件向臺中市都市發展局行使，損害該局審核建築物之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申報是否合格之正確性；⑶犯後終能坦認犯行之態度，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三)被告前無犯罪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字在卷可佐，本院審酌其因一時失慮，致觸犯本件刑章，且於犯後已坦承犯行，顯見被告有所悔悟，信其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之教訓後，應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本院認對被告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併予諭知緩刑2年，以啟自新，並命被告於緩刑期間內，依執行檢察官之命令，向指定之公庫支付新臺幣12萬元，以修復被告犯行對法秩序之破壞，並使被告能戒慎行為、預防再犯。
三、適用之法律：　　
(一)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2項。
(二)刑法第216條、第215條、第214條、第55條、第41條第1項前段、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4款。
(三)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十三庭　法　官　林德鑫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鄭詠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4條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32289號
　　被　　　告　林泳豪　男　60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等因偽造文書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
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泳豪為泳豪建築師事務所之建築師，於民國111年7月1日至同年8月22日，受申報人賴瑞珠委任，前往臺中市○○區○○○○○街00號「皇家堡華夏」（檢查登記碼：Z0000000
　　0000）進行111年度之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時，明知該建物1樓設有昇降設備且未取得使用許可，惟為使「皇家堡華夏」通過安全檢查，竟基於使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未在建物之檢查紀錄表簡圖標示1樓之昇降設備，且在安全檢查報告書之「昇降機間」檢查簽證類別及項目，勾選檢查結果為「免檢討」，再於111年8月22日，持該份不實內容之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書及相關文件向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承辦人員行使，致不知情之承辦人員誤認「皇家堡華夏」並無昇降設備，經書面審核檢查項目認皆符合規定後，於111年9月7日，據以審核該建物之111年建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查核合格，並將上開內容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生損害於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審核建築物之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申報是否合格之正確性。嗣經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人員於112年4月24日，前往「皇家堡華夏」進行聯合稽查時，始發現該建物設有昇降設備，惟無使用許可證等情事，因而查得上情。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函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林泳豪於本署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於111年間，前往「皇家堡華夏」進行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時，發現「皇家堡華夏」有設置電梯使用，惟仍在安全檢查報告書之「昇降機間」檢查簽證類別及項目，勾選檢查結果為「免檢討」，且持該份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書及相關文件向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申報，並經查核合格，准予備查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公務員登載不實及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等犯行，辯稱：伊去檢查時就有要他們封起來不可以繼續使用電梯，伊是等他們把電梯封起來後再去複檢，確認電梯已無使用才去申報，伊認為伊已經完成應盡的義務，是他們在伊申報完成後又恢復電梯使用，還遇到市政府的聯合稽查云云。 2 證人即「皇家堡華夏」所有權人賴瑞珠於本署偵查中之證述。　　　　 證人賴瑞珠於111年間，委任被告為「皇家堡華夏」進行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且被告前往檢查時，知悉「皇家堡華夏」有設置電梯使用，惟電梯並無使用許可等事實。 3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2年10月30日中市都政字第1120241806號函及檢附之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辦理興中街是故類似建物公共安全專案稽核表1份、現場稽核照片4張。 「皇家堡華夏」於112年4月24日14時20分許，經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人員稽查發現現場有設置昇降設備，但無使用許可證之事實。 4 「皇家堡華夏」111年之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書1份。 被告未在該建物之檢查紀錄表簡圖標示1樓之昇降設備，且在安全檢查報告書之「昇降機間」檢查簽證類別及項目，勾選檢查結果為「免檢討」等事實。 5 被告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檢查人員許可證影本1紙。 被告為建築師，於109年9月3日，經內政部認可為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設備安全類檢查及簽證之檢查人員。 6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1年9月7日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結果通知書影本1紙。 「皇家堡華夏」於111年9月7日，經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查核認定合格，準予備查之事實。 
二、核被告林泳豪所為，係犯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及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等罪嫌。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情節較重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處斷。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1　　日
　　　　　　　　　　　　 　　　檢　察　官　謝怡如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2　　日
　　　　　　　　　　　　　　　 書　記　官　張智翔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4條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